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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立竹光國民中學109學年度

新生入學辦法

註冊組報告

實施總量管制原因

本校新生登記入學人數遠大於
本校目前可容量之班級人數(12
班360人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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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區範圍
•民富里、磐石里、新雅里1-18 、 20-27鄰。

•新雅里19鄰竹光、虎林

•南勢里1-6、9 鄰竹光、虎林、成德

•客雅里1-2鄰竹光、成德

3-7鄰竹光、虎林、成德

•境福里竹光、光華

•文雅里竹光、成德、光華

•長和里竹光、育賢、光華

•新民里竹光、育賢、光華

•中雅里1-11鄰竹光、成德

12-16鄰竹光、虎林、成德

共

同

學

區

核定班級數

•經市府核定

•109學年共招收12班新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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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學資格

• 設籍並實際居住在本學區內的適

齡就學生

• 其戶籍內同時應有直系尊親屬或

法定監護人至少一人

設籍時間的計算

• 依戶籍資料所載，戶籍遷入學區居住
時間起算。

• 請家長提供相關戶籍資料(二擇一)

– 近三個月內申請核發戶籍謄本正本

– 新式戶口名簿正本及影本
內有含現住人口及詳細記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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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籍時間的計算

• 常見的情況：

– 情況一：同一學區內之遷移，居住
時間得以累計

– 情況二：中途曾遷出本學區，則以
最後一次遷入本學區日期為設籍日。

：

錄取順位

第一順位：

（1）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子女

（2）經市府鑑定之資源生。

（3）低收入戶子女及父母雙亡學童
且設籍在本校學區內；會實地
訪查是否有居住的事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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錄取順位

第二順位：

設籍並實際居住本校學區內之本市

國民小學畢業生，且能提供完整的

居住證明文件。

如：新竹市民富國小畢業生。

錄取順位
第三順位：

設籍並實際居住本校學區內之非本

市國民小學畢業生，且能提供完整

的居住證明文件。

如：新竹縣竹北國小畢業生



6

錄取順位
第四順位：

設籍並實際居住本校學區內之(本市或非

本市)國民小學畢業生，但無法提供完整

的居住證明文件。

錄取標準
• 依戶籍資料所載，戶籍遷入學區居住時

間決定優先順序。

• 錄取至最後一名，與其同日遷入本校學

區如有二人以上者則採公開抽籤決定。

• 超出名額依設籍先後順序列入後補名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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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寄發通知單
• 依各國小於3/09前提供的統計名冊(設籍
在本校學區)寄發通知單

• 109年3月13日(五)前寄發給新生：

(1)入學通知單

(2)入學登記表

(3)入學作業規定

• 收到新生入學登記通知單，並不代表就

一定能入學

新生入學登記

• 109年3月28日(六)上午分梯次至竹光

國中進行資格審核

• 請攜帶
(1)新生入學登記表
(2)戶籍資料-詳細記事的戶口名簿或三個月內的戶籍謄本

(3)居住證明-房屋權狀、稅單、經法院公證的租賃契約

• 未參加登記者視同放棄入學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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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佈新生名單

• 109年4月8日(三)

• 公佈資訊：
(1)錄取名冊
(2)候補名冊(註明順位)
(3)未錄取名冊

• 錄取結果將張貼於本校公佈欄及
公告於本校網站首頁

新生入學報到

• 109年4月18日(六)12:00前

• 報到方式 (二則一即可)
(1) 網路報到
(2) 紙本書面報到─竹光警衛室

• 未參加報到者視同放棄入學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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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生入學測驗

• 109年4月25日(六)8:30-12:00

• 地點：竹光國中創意樓
教室：當日將公告於川堂

• 未參加報到者視同放棄入學資格

缺額候補

• 109年4月22日(三)前辦理未到報

到缺額之候補報到作業。

• 109年4月23日(四)寄送改分發通
知單，並函送改分發名冊至改分
發國中 。

• 109年4月24日(五)前由改分發國
中寄送新生入學通知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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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生入學相關Q&A
【Q1】本校學區範圍內里別？

答：民富里、磐石里、境福里、文雅里、長

和里、新民里、南勢里1-6及9鄰、客雅

里1-7鄰、新雅里1-27鄰、中雅里。

各校學區可至新竹市教育網查詢：

http://www.hc.edu.tw/edub/basic/Sc
hoolArea.aspx

新生入學相關Q&A
【Q2】本校學區內如何排序？共同學區和單

一學區是否有排序上的不同？

答：由學區內里別，按入戶籍先後順序排列；

無論是共同學區還是單一學區的排序基

準點都一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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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生入學相關Q&A
【Q3】曾經轉出學區，如何計算？

答：同一學區內之遷移視同學區居住時間，

得以累計設籍時間，例如：從民富里轉

到磐石里，設籍時間可累計；

但如果中途曾遷出本校學區，則以最後

一次遷入本學區日期為設籍日。

新生入學相關Q&A
【Q4-1】今年招收新生的班級數？

答：109學年度市府核定12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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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生入學相關Q&A
【Q4-2】設籍大約多久可以排上？

答：無法明確預估；一切得待3/28(六)新生

登記(資格審核)後進行排序方可知道。

新生名單於4/08(三)公告

新生入學相關Q&A
【Q5】未錄取，怎麼辦？

答：若設籍於本校與他校之共同學區則依家

長意願改分發至該共同學區之他校；若

戶籍設籍於本校單一學區則依家長意願

分發至虎林、成德、育賢或光華國中。

(入學登記表上有轉分發勾選欄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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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生入學相關Q&A
【Q6】學期中可以轉入嗎？

答：學期中之各年級學生，只能轉出，無法

轉入；若學期中有學生轉出後產生缺額，

則會於寒假及暑假時辦理補實作業，志

願轉入學生按戶籍遷入居住時間決定優

先順序公開分發。

新生入學相關Q&A
【Q7】戶籍內是否需有一位直系尊親屬或法

定監護人？

答：一定要有；直系尊親屬有爸爸、媽媽、

爺爺、奶奶、外公、外婆，若尚未有直

系尊親屬與學童在同一戶籍內，請家長

儘速辦理遷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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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生入學相關Q&A
【Q8-1】自有住宅與租賃者在排序上是否有
排序上的不同？

答：無論房屋為自有或租賃的排序基準點
都是一樣(按學生的設籍日期排序)。

新生入學相關Q&A
【Q8-2】需要提供哪些資料佐證？

答：房屋自有者需提供房屋所有權狀、前一
年度(108年)房屋稅籍證明或房屋稅單，且登
記者需為孩子的直系尊親屬或法定監護人；

若房屋非自有者需提供經法院公證之房
屋租賃契約證明，且租賃日期需涵蓋到新生
登記日(109年3月28日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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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生入學相關Q&A
【Q】3/28(六)新生入學登記(資格審核)當天需準

備之戶籍資料是指什麼？

• 答：以下資料二擇一繳交即可
a. 三個月內之有效戶籍謄本正本一份
b. 新式戶口名簿正、影本各一份

(內含現住人口、詳細記事)
(正本驗畢歸還，影本竹光收存)

新生入學相關Q&A
【Q】3/28(六)新生入學登記(資格審核)當天需準

備之居住證明文件是指什麼？

• 答：以下資料擇一繳交即可
a.直系尊親屬名下的房屋所有權狀或房屋稅稅單
b.經法院公證的租賃契約

• 正、影本各一份(正本驗畢歸還，影本竹光收存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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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如何辦理法院公證

• 法院開立之公證書樣式

• 法院授權公證人開立之公證書樣式

• 法院授權公證人名單(新竹市)

• 房屋租賃契約書樣式

公證相關資訊

• 如何辦理法院公證

公證相關資訊



17

• 法院開立之公證書樣式

公證相關資訊

• 法院授權公證人開立之公證書樣式

公證相關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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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法院授權公證人名單(新竹市)

公證相關資訊

• 房屋租賃契約書樣式

公證相關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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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問時間







法院書狀參考範例 

4-001-201 

公證請求書     年度  第     號（收件流水號，請求人勿填）
標的金額（價額）新臺幣              元（標的如無財產上價值免填）

請 求 人 
性

別
出生日期 

身分證明文 

件及其字號 
住居所或事務所、電話 

     

已為同意或允許之 

第三人、通譯或見 

證人姓名或名稱 

性

別
出生日期 

身分證明文 

件及其字號 
住居所或事務所、電話 

同意或允許 

、在場事由 

      

請求公證事項（法律

行為或私權事實） 
 

約定逕受強制 

執行事項 
 

證明文件 
   發還

證件

件數 收受人簽章

     

交付公證書 
正   本 

    份 

繕本或影本 

    份 

譯   本 

    份 
節本         份 

中 華 民 國  年  月  日 

（請求人為法人 

或團體 

蓋印信處） 

請求人 

法定代理人或代表人 

代理人 

（簽名或蓋章）

（簽名或蓋章）

（簽名或蓋章）

備註：委任代理人者，應提出授權書，並於備考欄註明代理人授權書種類、字號及代

理權限。 
   



4-001-202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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